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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5民初6414号
詹平平：本院受理原告周天一诉被告詹平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105民初6414号民事判决书。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刊登公
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491号

缪志杨：本院受理原告陈云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
20日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中法庭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530号

张春静：本院受理原告程新良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
20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中法庭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235号

杭州盛璟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邝万
华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20日11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2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026号

李龙：本院受理原告王洪军与你方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0106民初60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242号

程一红、吴传江：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
8242号原告华语之声传媒（杭州）有限公司与被告程
一红、吴传江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各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本院262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658号

孙永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中心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四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941号

苏阿抚：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8941号原
告杭州小车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074号

唐辉：本院受理茹明水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807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484号

周勐、熊德萍、浙江紫京大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2021）浙0106民初1484号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塘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
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583号

杭州奥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21）浙0106民初1583号原告沁阳市盛达玻璃钢有
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
接中心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801号
杭州玛雅动漫培训学校：本院受理（2020）浙0106

民初9801号原告杜泽宇诉你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4536号

杭州彩园印刷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接
强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4民初453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6173号

杭州中影艺术文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石思
暖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4民初617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內，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30号

钟旭东：本院受理原告何国祥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27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119号

北京京怀龙腾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嘉雪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告北京京怀龙腾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嘉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05月25日9:00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54号

张道峰:本院受理原告赵华欢与被告张道峰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5月27日14时15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724号

杭州每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郑幸
苗与被告杭州每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裁定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4724号]。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757号

郑健雄:本院受理原告海飞安妃有限公司诉被告
郑健雄、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0108民初47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24号

雷岩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如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27日
9时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253号

周德县:本院受理原告方东诉被告周德县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
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
(拾万元)并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直至借款本金偿还
为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
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1年5月27日上
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247号

祝正洪、徐素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祝正洪、徐素仙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祝正
洪偿还原告为其垫付的代偿款22047.23元及资金占用
费301.85元（按年利率12%暂计算至2020年3月27日，
要求计算至款清之日）；2.请求判令被告二徐素仙对被告
祝正洪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公告
费由二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1年5月
2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408号

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耐立电气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双方于2018年
11月13日签订的《保证协议书》；2.判令被告返还保证
金50万元，并支付保证金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
LPR一年期利率3.85%计算，自2020年11月18日起
算至付清日止，暂算至起诉日为3368.75元）；3.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12日
原被告签订《担保协议书》，被告为原告担保向联合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并收取保证金50万元，现原告已还
清贷款，被告未返还保证金且被告已无法联系造成本
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1年5月20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34号

黄锦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易车电动自行车租赁
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原告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82天租金
2706元。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1年5月26日
11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891号

潘清涛（公民身份号码：4123231979****
7611）：原告傅明菊与被告潘清涛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96465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按照年利率5.775%标
准逾期付款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限你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4日08时45分在本院
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52号

宁波市江北谢汤家具商行、汤秧珍（公民身份号
码3326251978****5122）：本院受理的原告洪狄君
与被告宁波市江北谢汤家具商行、汤秧珍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两被告归还原告借
款1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
标准,从2017年7月1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
倍的标准,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二、请求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25日
下午14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42号

马少财（公民身份号码：5108241981****
4157）：原告吴晓阳与被告马少财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撤资退股款
120000元，并支付利息（120000×3.84%×拖欠年
数）；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
7日08时45分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456号

苏波（公民身份号码5130271974****167X）：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明顺与被告苏波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659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
年5月25日下午14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870号

南宁市锦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宁波市海曙兴盛模塑有限公司与被告南宁市锦洋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一、被告支付货款908712.12元，并支付自起诉之

日起至货款实际履行之日止以908712.12元为基数，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
年5月25日下午15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874号

杜敏（公民身份号码4115271973****6669）：
本院受理的原告武松与被告杜敏生命权、健康权、身
体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小转简转程裁定
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被告补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医
疗费2132元、误工费17天8500元、交通费、营养费、
经济损失费等），共计150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25日上
午09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875号

彭发有（公民身份号码 5227251975****
1231）：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意达纸箱制品有
限公司与被告彭发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小转简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6516元。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
5月25日下午15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883号

友众信业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胡磊磊与被告友众信业金融信息服务（上
海）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小转简
转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解除三方《信用咨询及管理服
务协议》，三方借贷服务权利义务至2020年5月14日
终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三、恢复原告征信
并赔偿影响征信的损失50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25日上午
10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229号

王姗姗（公民身份号码：3310231993****
4442）：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文涛诉被告王姗姗离婚纠
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
易程序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一、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婚姻关系；二、
依法判决两个女儿王雨嘉、王雨彤的抚养权。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
月20日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462号

付家好（公民身份号码：4331271992****
6210）：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区江厦法律服务
所诉被告付家好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诉讼代理费10000元，并返还
代付法院的诉讼费4366元，合计14366元。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05月24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969号

梁伟(2302251992****2310)：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海曙奥姿美容养生馆诉被告梁伟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判令被告返还拓客费用4800元，顾客要求退款体验
卡费用1470元，住宿费689元，共计6959元。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都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在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278号

曾良平（公民身份号码3625021985****5615）：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欣驰塑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曾良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贷款10375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
10375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0%计算自2020年1月5日
起至实际支付止的逾期付款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曾良平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5月24日下午14：15在宁波市海曙区民丰
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000号

喻国卿、徐潞：本院已受理原告干挺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25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1954号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杭州崇和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苏富才与被告中国建筑第
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杭州崇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戚
思红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告戚思红不服（2020）浙0212民初11954号
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212
民初1268号上诉状副本及提交上诉答辩状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提交上诉答辩期限
为15天。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7089号

翁剑玲:本院受理原告林文英、翁建国与被告宁波
瑞和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翁剑玲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25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8136号

缪建民、何强：本院受理原告吕宗锦与被告缪建
民、何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8
时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484号

于涛:本院受理原告严明亮与被告于涛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风
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现定于2021年5月19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88号

郑志强：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尚永储运有限公司与
被告郑志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
被告于2018年7月18日签订的《天和建材仓储租赁
合同》、《物业管理费、清卫费交付协议》和2019年7月
8日签订的《合同变更协议》；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
告违约金37939.2元；3、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腾退租赁
房屋。租赁费按合同约定结算至实际腾退日止。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
21日8时4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981号

周勇吉（公民身份号码：5110231990****
8672）：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青年管家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周勇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
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14832元，并支付延迟支付罚
金按同期LPR四倍计算从2020年9月7日至实际履
行之日；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1年5月25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